[bookmark: _GoBack]关于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选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16日作出（2025）黔01破申41号决定书，决定对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并于同日作出（2025）黔01破41号之一决定书，指定贵州同成会计事务有限公司担任临时管理人。
为了查清益弘安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确保预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预重整工作的实际情况，临时管理人决定采用公开方式选聘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对资产负债及关联方等进行审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益弘安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1. 名称：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2000万元
3. 法定代表人：史毅
4. 成立日期：2015年7月9日
5.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市西河街道延安西路金宇紫林广场B栋2单元17层2号
6.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停车、洗车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日期

	1
	石黔平
	90%
	1800万元
	2015.12.31

	2
	罗贵敏
	10%
	200万元
	2021.11.16



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347149365H
10. 登记机关：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主要资产情况
1、土地使用权
益弘安公司于2016年通过法拍形式购买“筑预登（2008）054号”土地使用权，经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出具（2015）云执字第243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2号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号：筑预登（2008）054号】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购买土地使用权支付价款41,639,300.00元。益弘安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地块上进行棚户区改造，并依法向云岩区发展和改革局申请备案，命名为“延安西路2号大院棚户区改造项目C座”（以下简称C座项目），为实现净地开发，C座项目涉及拆迁户共计105户，其中已签约60户（60户中选择货币支付的有46户，选择回迁的有14户）、未签约45户。益弘安公司已完成并支付60户的拆迁安置费共计63,417,377.80元，后因多轮融资失败导致资金链断裂，所购地块尚有45户拆迁工作未完成导致未能实现净地开发，该土地使用权根据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有关规定暂未过户登记到益弘安公司名下。
2、 对外投资企业股权
益弘安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名称贵州虹金紫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益弘安公司持股49%，认缴出资额3,901.36万元，其股权已进行质押登记，登记情况为：
	登记编号
	出质人
	质权人
	登记日期
	状态
	出质股权数额/万元

	88
	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虹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03-01
	有效
	3901.36


（三）经营情况
益弘安公司自2016年9月开始实施上述土地使用权项目的拆迁工作，2017年8月，因公司资金链断裂，拆迁工作中止。此后，虽曾向部分拆迁户分期支付过过渡费，但项目整体未能恢复，处于完全停止经营的状态，该状况延续至今。
二、工作内容
（一）对益弘安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书面报告
（二）全力配合临时管理人审查债权及根据要求出席债权人会议，对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三）人民法院或者临时管理人提出的与资产审计有关的其他工作事项
三、服务费用说明
审计服务费用不得高于15万元，报价为一次性包干费用（含税价），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差旅、食宿等）均由中选机构自行承担；无预付款，与其他破产费用同步清偿，如预重整被驳回，由益弘安公司支付。
四、申报的基本条件
（一）申报机构需具备开展审计业务的资质
（二）申报机构拥有的注册会计师不少于3名
（三）申报机构需从事过破产案件的专项审计工作
（四）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行政机关或行业协会的处罚
（五）申报机构与重整企业及关联企业、债权人等不存在《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的利益冲突情形
五、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规模、具有基本资质的证明材料、拟派出人员的姓名、性别、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
（二）申报机构近三年内从事过国内破产案审计服务的业绩材料
（三）申报机构拟定的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职责分工、王作流程（应包括总体工作计划、人员安排及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时间等）
（四）申报机构的报价方案，应包含收费依据、方式和收费金额等
（五）与益弘安公司或其主要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存在应当回避的利益冲突的承诺；确保提交材料真实性的承诺；申报机构及人员不存在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的不适宜参与本项目情形的承诺
申报材料应严格按照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写目录、标注页码，提交两份。
六、申报时间要求
（一）申报机构应于2026年6月12日下午17：00之前将申报资料提交至临时管理人办公室（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2号建设大厦西楼 20 楼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资料前务必提前预约。
（二）联系人：金女士18085439392
七、有关工作程序
（一）召开评审会
在申报期限届满后，临时管理人组织召开评审会。参加评审会的申报机构代表应是主要从事破产重整审计事务的业务骨干1-2名，陈述以申报材料为基础进行演示，总时间不超过10分钟，申报机构可选择现场述标或书面述标，评审会时间为2026年6月16日，具体时间、地点以管理人通知为准。
（二）中选机构的确定
经评审会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确定为益弘安公司预重整案审计机构正选，第二名为备选机构。如果经管理人审查或因申报机构自愿放弃，参与竞争的申报机构仅有1家时，经评审符合有关条件的，确定为中选机构。
特别说明：管理人将根据具体报名情况决定是否延期，是否举行评审会以及评审会的形式（现场或者网络）。

八、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特此公告
贵州益弘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2026年6月8日
1

